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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车辆管理处（天津市公务用车管理办公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姚捷、高洪升、肖朋民、刘文勇、马平安、王芃、刘立和、李天明、乜婷、李

居银、崔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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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平台运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天津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信息化管理平台运行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全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平台 

功能设置 4.1 

4.1.1 对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单位信息、车辆编制、车辆注册、车辆注销、车辆变更、车

辆转移、在用车辆信息、政策法规等全部纳入天津市公务用车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公务用车进行全生命

周期管理，实现公务用车管理“全市一张网”。 

4.1.2 信息化管理平台系统基础操作主要设置系统登录、系统注销、图标工具、筛选条件查询、文件

上传、文件导出、文件打印等功能模块。 

4.1.3 信息化管理平台业务子系统操作主要设置派车调度管理、派车查询管理、单位编制管理、公车

在用信息管理、公车审批管理、公车指标管理、驻津单位公车管理、信息发布、字典项管理、系统管理

等功能模块。 

4.1.4 定位管理平台主要设置系统组成、安装配置、综合地图、轨迹查询、车辆查询记录、电子围栏、

统计报表、轨迹选择查询、行程管理等功能模块。 

运行维护 4.2 

4.2.1 定期对监控室各类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及时发现、报告并解决软、硬件系统出现的故障，保

障平台系统平稳正常运行。 

4.2.2 公务用车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维护工作由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4.2.3 建立数据管理备份制度，数据库每天进行数据备份。 

5. 管理 

人员 5.1 

5.1.1 配置及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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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要熟练掌握操作技术，严格按规程进行操作，爱护设备。 

5.1.2 工作要求 

5.1.2.1 无关人员不准进入监控室，非监控室工作人员需经授权后方可进入监控室。外来参观、学习

单位及人员须经分管领导批准方可进入。 

5.1.2.2 认真遵守安全保密制度，不准将监控系统的功能、监控情况向他人透露。相关信息未经允许，

不得私自拷贝、下载和外借。严禁私自将监控室设备、资料带出。 

5.1.2.3 监控设备、设施不得随意关闭或中断，不得私自维修、调试，出现故障立即上报。 

5.1.2.4 工作人员发现监管车辆发生违规情况或接到举报电话，应立即报告主管领导，登记核实后再

进行处理。 

5.1.2.5 建立工作台账，执行岗位工作流程，落实各岗位规章制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处理。工作台账

见附录 A。 

环境 5.2 

保持室内清洁、卫生、整齐。工作台整洁有序，不能放置与工作无关的物品，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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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工作台账 

工作台账见表A.1。 

图A.1 工作台账记录表 

序号 职工姓名 工作内容 工作时间 备注 

     

     

     

     

     

 


